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浙江省杭州市杭大� 1号��世纪广场 A座 11楼� 310007

电�：0571-87901111� �传真：0571-87901500



2024

编号：TCYJS2025H0747号

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杭州储秀网络科技股份有�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储秀网络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 2024年

年度股东会，并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�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�券法》”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等法律、法�和其他有关��

性文件的�求出具本法律意�书。

在本法律意�书中，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召�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人员的�

格、召�人的�格、�决程序及�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�意�，不对会�所审�

的�案内容和�等�案中所��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�意�。

本法律意�书仅供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目的使用。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

律意�书�储秀网络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��料一并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所在其

中发�的法律意�承担法律�任。

本所律师根据法律、法�的�求，按照律师�业公�的业务标准、�德��和

勤勉尽�的精神，对储秀网络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�和相关文件��了必

�的核查和��，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��和�明。现出具法律意�如下：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由�事会提�并召�，召开本次股东

会的�知已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��系统指定信息披�网站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/）上公告。

（二）本次股东会�取现场投票的方式。 



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��知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�召开的时�为 2025年 5月

19日上午 10:00；召开地点为杭州市�沙大� 600号东�国�商务中心 2号楼 602

公司会�室。经本所律师的审查，本次股东会现场会�召开的实�时�、地点与本

次股东会的会��知中所告知的时�、地点一致。

（三）根据本次股东会的�程，提�本次股东会审�的�案为：

1、《关于2024年度�事会工作报告的�案》；

2、《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�案》；

3、《关于2024年度�务决算报告的�案》；

4、《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�的�案》；

5、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��案的�案》；

6、《关于2025年度利用�置���买理�产品的�案》；

7、《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�务审�机构的�案》；

8、《关于2025年度�务�算方案的�案》；

9、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�案》；

10、《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的�案》。

（四）本次股东会由公司�事�主持。

本次股东会召�人�格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�、召开地点、

参加会�的方式及召开程序��，符合法律、�政法�和《储秀网络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�定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�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本次股东会的�知，出席本次股

东会的人员为： 

1、股权登�日（2025年 5月 14日）收市时在中国�券登�结算有��任公

司登�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，并可以以书�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�和参加�决。

�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；

2、公司�事、监事、�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�事务��人；

3、本所��律师。



根据现场出席会�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的�份�明、授权委托�明及股东登�

的相关�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�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

�【3】人，持股数共�【550】万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【100】%。

本所律师�为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�格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�及��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�定，�等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及其他

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的�格。

经查�，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、法�和《公司章程》�定的�决程序，�取现

场�名投票方式就本次股东会审�的����了投票�决，并按《公司章程》�定

的程序��监票，当场公布�决结果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�决

结果没有提出异�。 

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��的�决以及本次股东会对�决结果的统�，

本次股东会审�的�案的�决结果如下：

1、《关于2024年度�事会工作报告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2、《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3、《关于2024年度�务决算报告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4、《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�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5、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��案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

6、《关于2025年度利用�置���买理�产品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7、《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�务审�机构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8、《关于2025年度�务�算方案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9、《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10、《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的�案》

同意【5500000】股，反对0股，弃权0股，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

�决权股份总数的【100】%，�决结果为��。

本次股东会审�的�案不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�者利益的�大事�。本次股

东会没有对本次股东会的会��知中未列明的事����决。

本所律师�为，本次股东会的�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�定，�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 

综上所�，本所律师�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�与召开程序、召�人与出

席会�人员的�格、会��决程序均符合法律、�政法�和《公司章程》的�

定；�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下接签署�） 




